
嶺東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要點 
98年10月07日98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1年10月11日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2年10月30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會通過 

113年10月09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一) 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 

(二)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提供本校因障礙因素，經專業評估確認確實無法自行上下學學生之交通補助，以協

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三、評估小組成員： 

學生事務處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主任、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如

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理治療師等)。 

四、申請條件（兼具以下3項條件）： 

(一)具學籍(不含休學)，並領有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二)未於學校住宿。 

(三)身心障礙類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 

五、審核原則： 

(一) 學生受限於其身心障礙狀況，與一般學生運用同樣交通工具或交通方式上下學

有困難。 

(二) 身心障礙學生已搭乘免費上下學交通車、學校提供之無障礙交通工具或已領有

其他交通補助費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六、審核程序： 

(一) 交通費每學年申請一次，符合申請條件欲申請交通費者，需於公告截止日期前

填寫「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申請表」(附件)，並檢附相關資料繳交至學生事務

處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二) 資源教室籌組評估小組召開評估會議，必要時得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及相關人員

參加。評估後之名單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將審查結果造冊呈報

教育部。 

(三) 既有個案除障礙身分有異動者應重新申請外，於本校就讀期間，將由資源教室

註明審核通過日期文號併同審查結果造冊，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備查。 

  



七、檢附資料： 

(一)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尚未取得學生證，得以在學證明替代)。 

(二) 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三)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無則免附)。 

八、經費來源：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之交通費

項目支應。 

九、發放原則： 

當年度入學新生及舊生新申請者，於隔年度開始核發，每年度發放時間為 6 月及 12

月。若於學期中因故離開學校，依實際在校月份比例發放。 

十、本基準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嶺東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電話  

學制/班級  學號  

通訊地址  

通勤方式 

(請說明目前上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或交通方式)  

 

申請原因  

檢附資料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尚未取得學生證，得以在學證明替代) 

有效期限內之鑑定證明影本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學生本人/申請人簽章：                   

 

 

 

   審核結果： 

通過，每學期支付4,000元，共支付新臺幣8,000元。1 

不通過，理由為                                           

                                                 
1補助金額依教育部當年度「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表」交通費項目補助經費

之規定金額給予補助。若於學期中因故離開學校，依當學期實際在校月份比例發放。 

附件 


